	编号： 防审批节能承诺                  号  

	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承诺备案表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25年12月19日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  
	广西金之宝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环保提金剂建设项目

	
	项目代码
	2412-450600-04-01-953553

	
	项目建设单位
	广西金之宝新材料有限公司
	单位法定代表人
	陈明锋

	
	建设地点
	防城港市港口区翠竹路宝能新材料产业园1#钢构厂房
	法定代表人电话
	15077534168

	
	联系人
	邱燕华
	联系人电话
	18260950441

	
	项目性质
	新建(  改建□  扩建□
	项目总投资
	2.62亿元

	
	拟开工时间
	2026年1月
	拟竣工时间
	2026年4月

	
	投资管理类别
	审批□            核准□              备案( 

	
	项目所属行业
及代码
	其他未列明制造业

C4190
	建筑面积（m2）
	/

	
	
	
	工业产值
（万元）
	16500万元

	
	
	
	工业增加值

（万元）
	6987.38万元

	
	建设规模

及主要内容
	项目租用防城港宝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现有厂房，分两期建设，其中一期建设6台3m³熔化炉，并配套相应的1套给料系统，1套雾化造粒系统、2台混料机、2台自动包装机，项目一期年产25000吨环保提金剂生产线。

	本单位郑重承诺：
1. 我单位自愿签订本承诺，保证提供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2.本项目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。

3.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，项目使用的技术、工艺、设备符合国家节能技术标准。
4.本项目能源消费指标：

（1）本项目能源种类：

☑电；☑天然气；☑其他： 柴油 。
（2）本项目预计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3774.61 吨标准煤（当量值）， 4378.81 吨标准煤(等价值），其中年电力消费量为 359.43 万千瓦时，天然气消费量为 285.12 万立方米，柴油消费量为 10.50 吨。
（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）

5.本项目工业增加值能效 0.6267 tce/万元。
6.项目节能措施: 我单位将严格按照《防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节能报告》的相关要求，做好本项目节能工作。

7.我单位同意将承诺予以公示，接受公众监督。积极配合管理部门的全过程监管，并按监管要求完成相关工作。

8.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如项目建设内容、能耗水平等发生重大变动，我单位将向区域管理部门重新提交书面承诺。

9.如有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、相关工作直接负责人愿意接受失信联合惩戒，

并接受依法处理。如未履行承诺造成的经济损失，由我单位自行承担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区域管理机构意见：
    园区同意该项目共享《防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节能报告》区域节能评估成果，并对企业承诺事项做好日常监督管理，配合审批部门、监管部门做好相关检查和报告工作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节能审查机关登记备案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填写说明：1. 项目能源种类，可多选；2.本表双面打印，一式贰份。
